
 

 



 

第三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案，提請審議案。       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 

      二、謹將修改前後條文對照(詳如附件)。 

      三、敬請 審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上午九時四十分 

 



 

一、 營業報告書 

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   

 謹將一○二年度營業、財務報告及未來展望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1)、客房：本公司客房部一百零二年度共接待旅客185,143人次，較一百零一年度同

期之187,703人次減少2,560人次，減少幅度為1.36％。房間出租率為81.66％，較

一百零一年度同期之83.12％，減少1.46％，減少幅度為1.76％。客房收入為新台幣

452,157仟元，較一百零一年度同期之新台幣459,396仟元，減少7,239仟元，減少

幅度1.58％。 

(2)、餐飲：本公司餐飲部一百零二年度共收入新台幣443,328仟元，較一百零一年度

同期之新台幣416,058仟元，增加27,270仟元，增加幅度6.55％。 

(3)、本公司一百零二年度客房餐飲連同其他營業收入共為新台幣979,118仟元，較一

百零一年度同期之新台幣993,047仟元減少13,929仟元，減少幅度為1.40％。 

 

二、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本公司無須公開102年度財務預

測資訊，故無102年度預算執行資料。 

  

三、財務報告 

(1)、資產負債淨值部份： 

  截至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合併總資產共為新台幣1,556,264仟元，其

中負債總額為686,914仟元，佔總資產44%，淨值總額為869,350仟元，佔總資產56

％。 

(2)、損益部份： 

本公司一百零二年度合併營業收入共為新台幣979,118仟元，營業成本 

 



 

及營業費用合計為955,078仟元，營業外收支為16,526仟元，稅前純利為40,566

仟元，稅後淨利為28,892仟元。 

其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利益、營業外收支淨利、稅前純益之百分率如下： 

 

1、營業毛利率 63％。 

2、營業費用率 61％。 

3、營業利益率  2％。 

4、營業外收支淨利率 2％。 

5、稅前淨利率 4％。 

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1)、財務收支  

項目 102年度 101年度 

營業收入 979,118 993,047 

營業毛利 619,657 647,685 

本期淨利 40,566 58,850 

本期綜合損益 23,649 49,142 

(2)、獲利能力  

項目 102年度 101年度 

資產報酬率(％) 1.98 3.44 

股東權益報酬率(％) 3.35 6.0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78 7.86 

純益率％ 2.95 5.14 

每股盈餘(元) (追溯後) 0.62 1.01 

 

五、研究發展狀況：不適用。  

 



 

六、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1)、本公司為維持服務品質，台北亞都飯店陸續完成客房、宴會廳及巴黎廳的整修工

程，一百零二年度則完成巴賽麗廳改裝，在維持原有法式經典風格的原則下，增

加了開放式廚房及更明亮活潑的餐廳色調，亦引進乾式熟成牛排，給客戶更多樣

輕鬆的用餐選擇。台中亞緻酒店則完成了宴會廳及館內外賣櫃的整修工程。一百

零二年度，本公司持續進行下列各項營業計劃： 

1、 維持商務客源、持續拓展潛在客層，維持商務客群在本公司帶來效益。 

2、 善用 Preferred Hotel Group 及各種線上訂房旅行社(OTA)，增加潛在客戶。 

3、 針對亞洲市場，持續針對小型團體和散客拓展亞洲市場，例如新加坡、香港、

日本等地，並對不同客源包裝具吸引力之套裝行程，及配合集團內各飯店不

同屬性包裝不同專案，增加飯店競爭力。 

4、 針對陸客市場，爭取較優質大陸商務及觀光旅客。 

5、 針對國人市場，本公司線上會員系統提供緻友會員累積紅利並兌換商品，並

加強線上訂房系統(CRS)提供國人專屬住房套裝行程，搭配藝文活動套票或

特殊節慶之餐廳優惠， 並積極參加旅展銷售禮券，給國人更滿意的服務。 

6、 針對國內餐飲市場，透過子公司亞緻餐飲，發展三個館外餐飲品牌「麗緻坊」、

「麗緻巴賽麗」及「麗緻天香樓」，並選取適合的百貨公司或地點積極拓展，

增加品牌在市場的曝光度及消費者的認同感，期以不同品牌給予消費者多樣的選

擇並提昇競爭力。 

 

(2)、進行人力資源的培訓與整合，提供多項課程提昇員工的專業技能並培養幹部。另

外新飯店陸續投入市場，人材培養及聘請適任員工更形重要，本公司整合集團人

力資源，重視員工福利及各階段訓練課程，讓各個員工發揮其優勢。另外針對員

工餐廳、休息室及後勤辦公室等後場區域，均已完成重新設計裝潢，希望給員工

更溫馨舒適的工作環境，期使員工提供超越客戶期望之服務，客戶及員工均獲滿

足。 

五、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影響 

 

 

 

 



 

一百零二年度在觀光局「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及落實行政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之「優化觀光提升質量」策略下，來台旅客人數仍持續成長，較一百零一年度成

長 9.64%。台灣飯店住房率則較一百零一年微幅減少 0.71%，但平均房價則成長

了 5%。各界看好飯店業市場紛紛投入，預期將有各等級型態的新飯店陸續開幕，

截至目前觀光飯店房間間數共有 26,198 間。 

一百零三年度整體經濟環境， 4 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可

達至 3.6%，明年可望上升至 3.9%，顯示全球經濟體經濟已經較為好轉；國內則

由行政院主計處對一百零三年度預估經濟成長率為 2.98%，消費者信心影響市場

較為關鍵。而日本來台旅客則因雙方對飛航班增加，來臺人數穩定成長。唯能源

議題影響民生較鉅，本公司除積極採用環保節能的設備，亦持續落實節約能源作

業。 

面對市場變化帶來的挑戰及展望未來，在本公司陸續完成各項硬體整建更新後，

將致力重視軟體，除維持服務品質、靈活拓展客源並積極拓展各品牌館外餐廳，

努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 

 

 

                                    董事長   嚴長壽   謹啟  

 

 

 

 

 

 

 



 

 

 

 



 

 



 

 

 

 



 

 

 



 

 



 

 



 

 



 

 



 

 



 

 



 

 



 

 



 

三、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102 年度決算告 

 



 

 

                                  



 

亞都麗緻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3.2 

 

4.4.2 

 

 

 

 

 

 

4. 3 

 

 

 

4.4 

 

 

7.3.3 

 

 

 

 

 

 

 

8.2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

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

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關係人 

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者。 

 

 

子公司 

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者。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

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發行新

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關係人 

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子公司 

係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8.4.3 

 

 

11.1.1 

 

 

 

 

 

 

11.1.4.2 

 

12.5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

得不動產。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者。 

本辦法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

算。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向關係人取得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者。 

 

新增 

 

 

  


